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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情緒行為輔導社群-輔導會議」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第 18 條。 

二、 屏東縣 114 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 

三、 屏東縣高中以下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支援服務計畫。 

貳、 目的 

    透過輔導會議，集合學者專家、情障專長教師及輔導諮商人員提供學校團隊

在教學及輔導的具體建議，協助學校團隊檢視個案之服務模式及行政支援的適切

性，以建立本縣學校本位之輔導模式。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三、 承辦單位：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屏東縣玉田國民小學 

肆、 實施方式及內容 

一、 辦理期程：114 年 10 月~115 年 1 月 

二、 活動地點：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 實施方式：以情輔社群會議方式進行，每月召開 1 次，以個案研討的方式進

行，分為上午場及下午場，合計 10 場次。 

四、 參與對象： 

(一) 情輔社群會議參與對象分為下述 2 類： 

1. 指定出席學校人員：校內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過鑑定之情障學生，

含新個案及重新評估之舊個案，學校務必派請個案教學及輔導相關

人員 1~2 人出席輔導會議。 

2. 申請服務學校人員：若校內有其他情障學生或非情障學生但有情緒

行為支援服務之需求者，請依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生情緒及行為

問題支援服務計畫(108.12.18屏府教特字第10886592700號函)提出

申請，再擇期安排出席輔導會議。 

 

(二) 情輔社群研討會議期程及出席人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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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學校/個案人數 出席人員/服務單位 

114/10/3 

(五) 

9:00~12:00 

鶴聲國中(2 人) 

麟洛國中(1 人) 

內埔國中(1 人) 

萬新國中(1 人) 

光春國中(1 人) 

1. 指導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劉萌容教授 

2. 情障諮商團隊種子教師 

崇文國中劉彩頻老師 

瑞光國小林如美老師 

興華國小馬英綺老師 

3. 屏東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專業輔導人員(心理師、社工師) 

＊出席三級輔導個案之場次 

4. 學校出席人員 

特教教師、導師、輔導教師、特教業務承

辦人，由各校依權責指派 

5. 個案巡迴輔導教師                                

萬隆國小(潮東國小巡輔） 

昌隆國小(竹林國小巡輔) 

石門國小(車城國小巡輔) 

 

7.其他相關專業人員 

13:30~16:30 

屏東大學實小 (1 人) 

潮和國小(1 人) 

塭子國小(1 人) 

114/10/17 

(五) 

9:00~12:00 

公正國中(2 人) 

崇文國中(1 人) 

竹田國中(2 人) 

南州國中(1 人) 

13:30~16:30 

崇蘭國小(1 人) 

民和國小(1 人) 

萬隆國小(1 人) 

昌隆國小(2 人) 

石門國小(1 人) 

114/11/28 

(五) 

9:00~12:00 

中正國中(3 人) 

潮州國中(2 人) 

瑪家國中(1 人) 

13:30~16:30 

鶴聲國小(1 人) 

瑞光國小(1 人) 

泰武國小(1 人) 

萬安國小(1 人) 

114/12/19 

(五) 

9:00~12:00 

大同國中(2 人) 

里港國中(1 人) 

萬巒國中(1 人) 

東新國中(1 人) 

13:30~16:30 

復興國小(1 人) 

勝利國小(1 人) 

東港國小(1 人) 

霧臺國小(1 人) 

115/1/9 

(五) 

9:00~12:00 
東港高中(2 人) 

東港國中(3 人) 

13:30~16:30 

中正國小(1 人) 

里港國小(1 人) 

赤山國小(1 人) 

佳佐國小(1 人) 

東光國小(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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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其他說明事項 

一、 為使專家學者事前具充裕時間審閱個案資料，俾利於情輔研討會議中提供策

略及諮詢，請學校務必於情輔社群會議 2 週前，將個案報告及個案當年度個

別化教育計畫，學生個資內容予以隱私保護，寄至業務承辦信箱

yaling087371783@gmail.com，電子信件主旨請註明「00 月 00 日情輔會議資

料」。 

二、 參加情輔社群會議之教師請至全國特教資訊網報名，依實際參加場次核發研

習時數。 

三、 情輔社群會議性質重要，請惠予出席會議教師公（差）假登記，課務派代。 

四、 相關問題請洽屏東縣特教資源中心(08)737-1783 周雅玲老師。 

陸、 預期成效 

    建立本縣情障學生及具有情緒行為輔導需求之特教學生輔導制度與服務型

態，並提升本縣學校團隊輔導介入成效。 

柒、 經費：由教育部補助特殊教育及本府教育處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捌、 獎勵：承辦學校及本案相關承辦人員，於活動辦理完畢依本府教職員獎懲原則獎

勵。 

玖、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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